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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财政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项目名称：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经费

项目单位：宝鸡市体育局

主管部门：宝鸡市体育局

评审机构：宝鸡市体育局局长办公会

评审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一、评审对象

评审事项名称：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宝鸡市体育局 预算单位：宝鸡市体育局

评审事项绩效目标：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总体工作方案》要求，我市承担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足球、

水球项目赛事承办任务，主要涉及市游泳跳水馆、市体育场、宝鸡职

业技术学院足球场、陕西宝成航空仪表集团足球场、陕西中北专修学

院足球场，需要对以上场馆进行草坪改造、灯光加装、功能房改造、

器材购置、信息化建设等工程改造。其中水球场馆改造投资 500.00

万元，足球项目立项投资 3994.00 万元（宝鸡市体育场 1462.50 万元，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 1042.87 万元，陕西宝成仪表集团足球场

474.09 万元，陕西中北专修学院足球场 400.92 万元，信息化建设

613.62 万元）。十四运会场馆改造总资金 4494.00 万元。

申请资金总额：800 万元

其中申请市本级体彩公益金：800 万元

评审事项概况：全运会是我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

盛会。2021 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我省举办，是全国人民对陕西

的信任。举全省之力，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我市承

担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足球、水球项目赛事承办任务。

二、评审方式和方法：

（一）评审程序：宝鸡市体育局局长办公会

（二）评审方式及方法（含专家名单）

三、评审内容与结论

（一）评审事项的必要性：我市承担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足球、水

球项目赛事承办任务。



（二）评审事项的可行性：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总体工作方案》要求，我市承担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

足球、水球项目赛事承办任务，主要涉及市游泳跳水馆、市体育场、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陕西宝成航空仪表集团足球场、陕西中北

专修学院足球场，需要对以上场馆进行草坪改造、灯光加装、功能房

改造、器材购置、信息化建设等工程改造。

（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经费

（四）需要市本级体彩公益金支持。

五、根据陕办字（2016）60 号关于印发《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总体

工作方案》及陕发改变社会函（2018）121 号关于印发《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场馆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六、附件:

1、宝市发改社会发（2018）443 号文件关于十四届全运会足球

场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2、宝市发改社会发（2018）524 号文件关于十四届全运会足球

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3、十四届全运会足球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